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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我國自 106年起採逐號公報認可制，認可我國各年度應適用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下稱 IFRSs）公報範圍。金管會前於 106年 7月發布 107年 IFRSs適用範圍之認可令，
陸續修正發布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及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問

答集等。另配合我國將於 108年 1月 1日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6號「租賃」（IFRS 
16）及 IASB發布最新之 IFRSs版本內容，金管會於 107年 7月發布我國 108年適用之
IFRSs範圍認可令，適用對象除一般產業之公開發行以上公司外，尚包括證券商及期貨
商等業者，為協助企業順利完成新準則適用作業，本期月刊特以「IFRSs法令介紹」為
主題，分別介紹我國採用 IFRS 16之政策評估過程與推動過程，並逐一介紹其準則內容
及導入實務，以饗讀者。

本期專刊邀得證券期貨局鍾科長怡如撰寫「我國採用 IFRS 16「租賃」之政策評估
與推動說明」、許專員素綾撰寫「近期我國 IFRSs之推動情形」及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林會計師琇宜會計師與陳協理淑芬撰寫「IFRS16新租賃準則介紹及導入實務因
應建議」等三篇專題。

第一篇作者首先簡述我國採用 IFRS 16之推動歷程，其次說明 IFRS 16對承租人改
採用單一租賃模式，且承租人及出租人之會計模式脫鉤等規範重點，並說明其對財務報

告之影響。另進一步介紹我國採用 IFRS 16之政策評估、企業採用 IFRS 16之問題與金
管會協助措施及金管會相關監理法規調整等。期藉由 IFRS 16之實施，使企業財務報告
更能忠實表達租賃交易對財務狀況與績效之影響，提升其財務報告透明度與比較性，助

益資本市場資訊透明度，此外金管會已陸續完成 IFRS 16各項推動及輔導工作，俾利企
業順利接軌。

第二篇作者首先簡述我國認可各年度應適用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公報範圍緣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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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說明 配合 107年度適用之 IFRSs公報內容（包括 IFRS 9及 IFRS 15）及監理政策之
考量，金管會已陸續研修相關法令及發布問答集，最後說明我國 108年度 IFRSs適用範
圍之認可情形。配合我國於 107年 1月 1日採用之 IFRS 9及 IFRS 15等新公報，金管
會已完成檢討相關法令及問答集，俾利企業依循。另 108年 1月 1日將適用 IFRS 16及
IASB發布最新之 IFRSs版本內容，金管會亦已發布函令規範我國企業應於 108年適用
之 IFRSs內容，未來將持續蒐集企業採用新公報之實務疑義，製作相關釋例、指引及問
答集，俾利企業瞭解及掌握最新訊息。

第三篇作者首先概述我國於 108年 1月 1日適用 IFRS16，企業需要蒐集有關租賃
合約之重要額外資訊，依新準則執行試算、需要判斷更多議題及選擇最佳之導入方案等

相關挑戰，其次從租賃新定義、承租人之會計處理、出租人之會計處理及過渡選項及權

宜作法等面向，逐一介紹 IFRS16準則內容及導入實務。最後建議企業應同時考量各種
過渡選項下對量化金額之影響及相關之質性因素（包括利害關係人的期待），事先規劃

可以緩衝未預期的複雜處理、提供更大的彈性於較長的期間內透過分散工作將內部資源

最大化。

法令輯要部分，計有：發布「槓桿交易商」為洗錢防制法第 5條第 1項之金融機構、
明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得募集發行「ETF連結基金」及相關規範等 2項。


